附件3

桃江灰山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大报告精神，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印发的《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3〕63号）的部署，认真组织进行了2022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及人员情况

2014年12月，正式成立灰山港工业集中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承担灰山港工业集中区东部片区建设管理工作。2021年7月，根据湘发改地区〔2021〕517号文件通知，本单位名称由桃江县灰山港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变更为桃江灰山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桃编发〔2021〕12文

件，本单位设5个内设机构：办公室、企业招商股、征地拆迁股、工程规划股、安监环保站，核定行政编制6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6名；下设2个事业单位：灰山港产业区招商事务中心，灰山港产业区信息中心，各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4名。另财政所为桃江县财政局派驻机构（编制3名，预算安排在灰开区）。桃江灰山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一级预算单位，无独立二级单位。

2、单位主要职能

(1)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产业开发区的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和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产业开发区各项管理制度和改革措施，探索产业开发区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新模式；开展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督促各项政策、法规的执行。

(2)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中长期建设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科技规划、产业规划，批准后组织实施。

(3)按照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的要求，规划和管理区内的各种建设项目。

(4)负责对区内的企业进行协调；负责入园企业相关手续全程代理服务。

(5)审核产业开发区的投资项目，并按照管理权限审批或 报批；指导和督促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产业开发区招商引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按照规定处理区内涉外事务。

(6)负责产业开发区的综合、信息、统计、融资、立项争资。

(7)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负责产业开发区的规划建设、社会治安、财政收支、国有资产、审计管理。

(8)负责协调产业开发区的教育、民政、文化、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体育等有关社会公共事务。

(9)负责产业开发区的党群、宣传、统战、人大政协联络、组织、机构编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工作。

(10)负责产业开发区内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

(11)会同自然资源、环保部门负责产业开发区内土地的开发管理、环境保护。

(12)根据授权，负责行使产业开发区管理范围内的财政、公安等派出机构工作的指导、监督和协调。

(13)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桃江灰山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22年度整体收入合计606.61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桃江灰山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22年整体支出606.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75.95万元，主要是用于机关公职人员的基本工资和其他工资福利支出，以及公务活动的财力保障，切实保障各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各项工作；项目支出330.66万元，主要是用于工程建设、征拆成本支出，切实发挥财政资金配置作用，加强资金监管。

（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主要包括部门中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

2022年，桃江灰山港产业开发区围绕“五好”园区建设目标，积极转变招商思路，突出产业项目建设，全面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园区重点工作项目有：湖南紫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高端装备铸造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湖南省金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5000t/a精锑深加工项目。紫荆铸业配套附属工程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紫荆新材西侧、北侧挡土墙工程已完成；紫荆新材料35KV落地开关站项目主体已完成，设备安装已完成；紫荆新材料终端塔至落地开关站接入系统工程已完成；标准化厂房防火涂料工程已完成。金博新材已完成三证办理，厂内初平已完成，东侧多余土石方已完成。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275.9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16.7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00万元，资本性支出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5.23万元 ，主要含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机关运行经费，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022年三公经费支出为2.2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00万元，公务接待费2.20万元。

（二）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330.66万元，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其中：实施项目：“乡村振兴专项经费”2022年驻村帮扶专项工作经费（第一书记工作经费）1万元；本级基金：（2020让/挂80号）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偿债资金288.16万元；实施项目：“非税收入体制结算”2021年非税收入体制结算4.5万元；资金监管经费、省级星级乡镇财政所建设奖补资金5万元；第三批135工程升级版奖补资金32万元。

在资金使用管理方面我园区严格按照财政相关规定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和财政下达资金的使用范围管理和使用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确保资金支出的真实性、安全性、合理性。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预字〔2022〕0596号实施项目：“乡村振兴专项经费”2022年驻村帮扶专项工作经费（第一书记工作经费）1万元，已拨付给第一书记用于驻村帮扶专项工作费用。

预字〔2021〕0226号本级基金：（2020让/挂80号）土地出让收入288.16万元，已用于园区基础建设。
预字〔2022〕0098号实施项目：“非税收入体制结算”2021年非税收入体制结算4.5万元，已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

事务中心〔2022〕0001号资金监管经费、省级星级乡镇财政所建设奖补资金5万元，已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
经建股〔2022〕0010号（湘财建指〔2022〕112号）第三批135工程升级版奖补资金32万元，已拨付给湖南临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2022年，我单位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及财政预算计划，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我单位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得分为99分。

（一）经济效益评价

1、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其中“三公”经费总体控制较好，支出与去年持平，未出现增长。

2、预算管理方面，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预算管理较为理想，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二）有效性评价和效率性评价

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固定资产利用率高于90%，定期进行了资产盘点和资产清理，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自评的目的是通过评价本单位2022年度财政资金支出的绩效状况，为今后预算安排提供决策支持。进一步增强本单位支出管理的责任，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合理、规范、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以达到改进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节约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地发挥本单位的工作职能。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3〕63号），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根据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本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是：投入绩效为9.5分，过程绩效为29.7分，产出绩效为30分，效果绩效为29.8分，总绩效为99分。评价结果等次为“优”。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单位在编制部门年度预算时，虽然是根据本单位职能职责和年度工作计划进行的，但在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仍有不可预见性，一些无法预计和列入年初预算的项目支出，需要在年度中间进行预算追加和调整。

2、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各部室的预算管理意识；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认真学习采购相关文件，增强依法采购意识，提高依法采购水平，同时加强政府采购预算、计划编制，采购实施按规定、按计划执行。

3、加大财政预算投入的力度，实现政府投资资金的规范、 高效、安全和廉洁使用。

4、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财政支出改革的特点，不断更新管理思路，在规范财政收支和控制经费增长上，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5、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 益考评体系，牢固树立行政成本意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